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

合法权益，务请有出席股东大会资格的相关人员准时到会场签到并参加会议。股东

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事宜。  

二、股东出席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公司不向

参会股东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以平等对待所有股东。请出席股东大会的相关人员

遵守股东大会秩序，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三、股东要求提问的，可在预备会议时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并填写提问登记表。

股东如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5分钟。  

四、为提高大会议事效率，在股东就本次会议议案相关的问题回答结束后，即

可进行大会表决。  

五、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  

六、公司将认真回复股东提出的问题，如问题涉及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

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等方面，公司一时无法回答的请予

谅解。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月 22日 



、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 

会议时间：2017年 6 月 22日 上午 9:30 

会议地点：浦东新区王桥路 999号中邦商务园 1037号一楼会议室（运通路靠近创业

路的大门进）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朋起先生 

 

二、网络投票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会议议程 

1、关于提请免去公司董事会部分董事职务的议案； 

1.01免去许宝星董事职务； 

1.02免去许明景董事职务； 

2、关于豁免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相关增持承诺的提案； 

3、股东提问； 

4、宣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5、大会结束。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月 22日 



、 

议案 1：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免去公司董事会部分董事职务的议案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董事会董事许宝星先生、许

明景先生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无法履行职责。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规定：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

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公司董事许宝星先生、许明景先生连续两

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九届十四次、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公

司董事会决定提请股东大会免去董事许宝星先生、许明景先生董事职务，该事项不

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运作。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月 22日 

 

 

 



 

议案 2： 

关于豁免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履行相关增持承诺的提案 

    一、事实情况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控股”）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2016

年 8 月 8 日向本人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后，其持股比例降至 11.43%，不再是公司第一

大股东），鹏起科技于 2016 年 8月 13日公告股权过户完成（公告编号：临 2016-060）。

2016 年 2 月 1 日，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鼎立控股公开提出增持公司股票计划，拟

于此后六个月内以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管等方式实施，并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 8000 万元到 1.5 亿元人民币之间。鹏

起科技于 2016年 2月 2日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06）。 

计划公告后，因公司股票自 2016年 4月 25日起连续停牌，经公司 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鼎立控股前述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延长至公司股票复牌后六个

月内，鹏起科技于 2016 年 7月 22 日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46）。2017年 5月 8

日，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鼎立控股前述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再延长三

个月，鹏起科技于 2017 年 4月 12日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9）。在此期间内，

鼎立控股未增持公司任何股份。 

2017年 4月 28日，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鼎立控股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相关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情正在调查中。同时，鼎立控

股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2017 年 5 月 31 日，《东阳日报》登载浙江省东

阳市人民法院《关于开展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债权申报的通知》，显示

鼎立控股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二、豁免理由 

鼎立控股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示其已资不抵债或缺乏债务清偿能力，因此

无法履行其增持计划，为避免由此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提请股东大会豁免

其增持承诺。 

本人还认为：鼎立控股已不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适当减轻其社会



、 

责任具有合理性；且本人及一致行动人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已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提出新的增持计划，能够起到继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

资者权益的作用。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提案人：张朋起 

2017 年 6月 22日 


